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

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作为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我们

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与正泰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事项的事前认可 

1、财务公司作为正泰集团内部的金融服务提供商，对公司的运营情况有较为深入的认

识，可向公司及附属公司提供较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更为方便及高效的金融服务。 

2、此次公司与正泰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有利于降低公司融资成本、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及各项业务的发展。 

3、本次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审议时关联董事应

回避表决，并请公司董事会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刘树浙、谢思敏、陈俊 

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本页无正文，为《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签

字页）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刘树浙                    谢思敏                    陈  俊 

 

 


